
 

档号：EDB/SMEP/2/16(18)  

教育局通函第 64/2023 号  

分发名单：  各官立、资助（包括特殊

学校）、按位津贴及直接

资助计划学校校长  

 副本送：各组主管－备考  

 

初中及高小学生交流活动资助计划──  

「赤子情  中国心」（ 2023/24）  

摘要  

本通函旨在邀请各中小学（包括特殊学校）参加上述计划。 

详情  

2 .    初中及高小学生交流活动资助计划 ──「 赤子情  中国心」的

目 的 是 资 助 学 校 为 初 中 或 高 小 学 生 举 办 校 本 交 流 活 动 ， 加 深 学 生

对国家历史、文化和发展现况的认识，以及拓宽他们的视野。  

3 .    学 校 为 学 生 筹 办的校 本 交 流 活 动 可于本 港 或 内 地 进 行，内

地 行 程 可 包 括 参 访 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的 学 习 活 动 。 本 计 划 分 别 为 在

本港、广东省内或省外地方进行的活动设有不同的资助额上限，以

配 合 学 生 学 习 的 需 要 。 为 方 便 学 校 更 灵 活 地 安 排 整 个 学 年 的 校 本

交流活动，计划分下列两个批次接受及审批学校申请，有关本计划

的详情，请参阅附件 一 的申请指引：  

批次  递交申请书  

时间  

进行交流活动  

时间  

通知申请结果

(月份 ) 

发放拨款  

(月份 )* 

1 15/8/2023 

或以前  

1/10/2023－
31/8/2024 

8/2023 10/2023 

2 16/8/2023－
30/11/2023 

1/4/2024－
31/8/2024 

1/2024 3/2024 

*视乎评审结果及本计划的名额使用情况发放资助  

 

4 .    获资助的学校须参考《户外活动指引》（香港活动 ），或《境

外游学活动指引》及《学校策划学生内地交流活动须知》（澳门部

分的行程亦适用）策划及组织活动。学校如委托机构承办活动，亦

须 根 据 适 用 于 有 关 学 校 类 别 的 招 标 及 采 购 程 序 指 引 办 理 ， 并 应 督

导和监察活动的策划与组织。此外 ，学校应向学生家长介绍交流活

动的学习目的和内容。 学生参加全属自愿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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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拟申请资助的学校，请在「薪火相传」国民教育活动系列平

台网站下载电子申请书，并按本通函第 3 段所述的递交申请书时

间，把已填妥的电子申请书电邮至教育局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组（电

邮地址： gcsm ep4@ edb . gov.h k）。本局不会接受逾期的申请。  

简介会  

6.  本局将于 2023 年 7 月 5 日（星期三）举行简介会（详见附件

二），向学校讲解本计划的申请安排。  

查询  

7.   如有查询，请致电 28 92  61 0 7 或 2 89 2  57 30 与教育局学生内

地交流计划组联络。如欲了解更多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的信息，包括

「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及高小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及「同行万里 」

── 中 学 生 内 地 交 流 计 划 等 ， 请 留 意 稍 后 发 布 的 相 关 通 函 或 浏 览

「 薪 火 相 传 」 国 民 教 育 活 动 系 列 平 台 网 站

(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 )。  

 

 教育局局长  

邱芷茵代行  

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zh-hans/programmes/list/15/777.html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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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初中及高小学生交流活动资助计划──「赤子情  中国心」（ 2023/24）  

申请指引  

（一）计划目的  

初中及高小学生交流活动资助计划──「赤子情  中国心」的目的是资

助学校为初中或高小学生举办在香港或内地进行的校本交流活动，加

深学生对国家历史、文化和发展现况的认识，以及拓宽他们的视野。 

（二）申请条件  

1.  各官立、资助（包括特殊学校）、按位津贴及直接资助计划中学及小学

均可申请。受资助者须为初中或高小学生，以及随团出发的校内教师

（包括校长）。  

2.  学校须为学生筹办在香港或内地进行交流、参访等的学习活动；内地

行程亦可包括参访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学习活动。所有活动的主题和内

容须配合本计划的目的。  

3.  拟申请资助的学校请递交「申请书」（下载 ），若交流活动为联校活动，

所有参加学校须分别递交「申请书」。  

4.  申请资助的活动，必须在 2023/24 学年的指定时段内完成。有关递交

申请书时间、进行交流活动时间、通知申请结果及发放拨款的月份等，

详见下表：  

批次  递交申请书  

时间  

进行交流活动

时间  

通知申请结果

(月份 ) 

发放拨款

(月份 )* 

1 15/8/2023 

或以前  

1/10/2023－
31/8/2024 

8/2023 10/2023 

2 16/8/2023－
30/11/2023 

1/4/2024－
31/8/2024 

1/2024 3/2024 

*视乎评审结果及本计划的名额使用情况发放资助  

 

5.  在一般情况下，每所学校在同一学年可为最多 400 名初中或高小学生

及 40 名随团教师申请资助举办内地交流活动；如活动只在香港进行，

则不设人数上限，但每校每学年最高资助额为 $10,000（请参阅下文

（三）资助细则第 2 点）。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uploads/page/programme/777/EDB023SMEP03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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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学校可同时申请资助分别在香港及／或在内地进行不同活动。内地交

流活动的资助范围已包括行程前的培训活动和行程后的经验分享、展

览及出版刊物等相关学习活动，因此，该等在香港举办的行程前后活

动，不可视作香港活动而申请额外资助。  

7.  学校宜鼓励以往未曾参加内地交流计划的学生参加，并向学生家长介

绍交流活动的学习目的和内容。学生参加全属自愿性质。  

8.  获资助的学校须参考《户外活动指引》，或《境外游学活动指引》及

《学校策划学生内地交流活动须知》（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主

页  > 学校行政及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关活动  > 学校活动指引）

策划及组织活动，及按 1:20（香港活动）或 1:10（内地活动）的师生

比例，安排校内教师（包括校长）担任随团教师，全程陪同及支持学

生学习，促进学生从多角度思考、探究及讨论。例如，参加内地活动

学生人数为 43 名  （即超过 40 名，但不到 50 名），随团校长及教师

应为 5 位。特殊学校则参考《户外活动指引》附录 X《有特殊教育需

要学童参加户外活动的教职员／照顾者与学生比例》，作适切安排 注 1。 

（三）资助细则  

1.  获资助的学校如需采购服务举办交流活动，须按适用于有关学校类别

的招标及采购程序办理。教育局或会委派代表出席学校有关活动或进

行学校探访，以了解计划的推行情况及成效。  

2.  资助额按每个行程计算。有关的资助额分述如下：  

(a)  只在香港进行活动：以每天计算，每名受资助者（包括学生及随

团校长／教师）的资助额是该活动每天人均开支的 50%，上限为

每人每天港币 40元；以每一学年计算，每所学校的最高资助额为

$10,000。  

(b)  往内地进行活动：以每学年计算，每所学校可为最多 400名初中或

高小学生及 40名随团教师申请资助。内地行程若包括参访澳门，

澳门部分的活动亦已纳入资助范围 注 2。  

(c)  广东省内和省外的内地交流行程，设有不同的资助额。若同一行

程包括广东省内和省外的地区，资助额以较远行程计算，即以广

东省外资助额计算。广东省内及省外行程的资助额上限如下：  

 

                                                 

注 1：  学校安排教师履行随团教师的职务 [特殊学校包括相关的教职员／照顾者

（如适用） ]，应承担他们参加有关计划余下的团费。学校须参考适用于其

学校类别的相关通告／指引等，以处理拨款事宜。  

注 2：  若行程只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唯一参访地，则不属本资助计划的资助范围。  

http://www.edb.gov.hk/tc/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list-page.html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list-page.html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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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地区  基本资助额上限  较高资助额上限  

广东省内  港币 700 元  港币 1,000 元  

广东省外  港币 1,400 元  港币 2,000 元  

 

按资助原则，每名受资助者（包括学生及随团校长／教师）可获基本

资助额，即该活动人均开支的 70%，资助上限则按行程是广东省内或

省外而定。正接受半额或全额学校书簿津贴，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

学生可申请较高资助额，即该活动人均开支的 100%，资助上限则按行

程是广东省内或省外而定，人数以每 10名受资助学生获分配 1个较高

资助名额的方法计算。如学校需要更多较高资助名额，必须在申请书

中简述原因，教育局会按整体申请名额酌情处理。  

资助额计算举隅：  

（ i）  

广东省内  

人均开支  人均开支的 70% 基本资助额  较高资助额  

1,200元  840元  700元  1,000元  

1,000元  700元  700元  1,000元  

800元  560元  560元  800元  

注：人均开支  = 开支总额  ÷  参加师生总人数。活动开支总额包括

配合内地交流活动而在香港举办的行程前后活动的开支（如有）。  

 

（ ii）  

广东省外  

人均开支  人均开支的 70% 基本资助额  较高资助额  

3,000元  2,100元  1,400元  2,000元  

2,000元  1,400元  1,400元  2,000元  

1,500元  1,050元  1,050元  1,500元  

注：人均开支  = 开支总额  ÷  参加师生总人数。活动开支总额包括

配合内地交流活动而在香港举办的行程前后活动的开支（如有）。  

 

3.  获本计划资助的学生可同时接受其他渠道的资助，以补足参加活动的

费用；但同一名学生就参加该项活动在本计划及其他资助渠道下所得

的总资助额，不得超逾该名学生参加该项活动所需的费用。学校须确

保不同渠道资助的运用符合其适用范围，并就学生接受的各类资助作

清晰纪录，以备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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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而言，获资助的随团校长及教师数目，会按师生比例 1:20（香港

活动）或 1:10（内地活动）计算。特殊学校则参考《户外活动指引》

附录 X《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童参加户外活动的教职员／照顾者与学生

比例》的比例计算。 [参阅上文（二）申请条件第 8 点 ]。对未能符合

上述师生比例要求的活动，本局保留撤回全数资助的权利。  

5.  本计划的拨款应用作支付获资助活动中与学习相关的开支，包括团

费、学习材料、行程前的培训活动和行程后的延伸学习活动（例如：

经验分享、展览、印制刊物等），不能调拨作其他用途。不符合本计

划拨款原则的支出，例子包括：活动所需的非消耗性物品（例如：计

算机、计算机软件、摄录机、录音机、乐器、书籍等）、本地培训者

酬谢费用（例如：酬金、津贴、纪念品等）、个人用品及消费（例如：

活动前、后的餐膳费用）、因个人要求而入住单人房的附加费、在承

办机构购买的团体综合旅游保险之外由师生个人额外购买的综合旅

游保险 [参阅下文（五）其他注意事项第 6 点 ]、行程期间学校参访其

他组织或机构的礼节性开支，以及承办机构随团领队的小费 注 3等，将

不予资助。若有学生家长随团出发，其开支亦不会获得资助。上述例

子只供参考，并非详尽无遗。  

6.  支出必须以港币为计算单位，如个别支出是以其他货币支付，则以兑

换货币时的汇率计算，相关单据应按会计程序处理及存盘备查。  

7.  成功申请资助的学校须为该笔拨款另设账目，款项会直接向学校发放

（官立学校会获预留拨款）。学校须于 2023/24 学年的指定时段内完

成获批举办的所有活动。学校无需就更改参加人数向本局申请批准，

惟学校实际可获的资助金额，将按实际出发的师生人数和受资助范围

内的实际人均开支计算。若实际参加学生人数少于获批核的数目，获

较高资助的学生及随团教师的资助人数会相应调整。获资助人数和金

额的上限不得超过「申请结果通知书」列明的资助师生总人数和资助

总额。所有活动完结后，学校须提交「活动报告」（下 载 ）予教育局

审核。如有剩余款项，学校须退还教育局。  

（四）评审准则  

1.  教育局会按学校申请书的内容进行评审，评审标准包括：主题、目的、

内容、对学生的学习效益、活动整体规划、行程路线设计、成本效益、

评估方法和延展活动等。  

                                                 

注 3 ：根据香港旅游业议会经营游学团守则，游学团的服务费必须包含于团费内，

议会会员不得额外向团员收取。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uploads/page/programme/777/UOMReport2023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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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时，本局会按以下原则分配资助名额：  

(a)  给予最多学校获得资助的机会；  

(b)  如有需要，将以每组 21名（香港活动）或 11名（内地活动）师生

为单位，平均分配资助名额，余额会以抽签形式处理；及  

(c)  按递交申请书时间分时段审批 注 4，每所学校在每一申请时段只可

提交一份申请书。若本局 2023/24学年的资助名额用罄，会于「薪

火 相 传 」 国 民 教 育 活 动 系 列 平 台 网 站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公布，并且不会再接受本学年的活

动资助申请。  

（五）其他注意事项  

1.  本局收到学校提交的电子申请书后，将于两星期内向学校负责本计划

的教师发出确认电邮。如学校在提交电子申请书后的两星期内未有收

到上述电邮，请即与本局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组联络 (电话： 2892 6107

或 2892 5730；电邮： gcsmep4@edb.gov.hk)。  

2.  本局将以书面通知成功申请资助的学校，并具列资助人数和金额，以

及其他细节，所有行程须获批核资助后才可进行。学校必须按照申请

书内容筹办活动，学校不可自行作出修订，否则教育局有权撤销拨款。

学校获拨款后如需更改活动主题、行程、日数、参访地点，或取消交

流活动，学校必须在举行活动前提交「计划内容修订申请表」（下 载 ），

向教育局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始可更改或取消原先安排。如学校更改

交流日期、师生人数或人均开支，则只需在「活动报告」（下 载 ）中

反映。  

3.  学校宜善用资助计划拨款，避免奢侈，并须谨慎作出决定，让学生在

学习上得到最大的禆益。  

4.  一切活动应以参加者的安全为首要行事原则，学校应为活动制订安全

措施及紧急应变计划。  

5.  学校不可使用本计划的资助参加其他由本局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组举

办或托办的学生内地交流计划。  

6.  学校如需采购服务举办交流活动，须按适用于有关学校类别的招标及

采购程序办理，并确保招标及采购制度有妥善的管理，包括设有监察

和制衡机制，完善保存及不时复核采购记录。有关采购程序，学校可

参阅教育局通告第 4/2013 号《资助学校采购程序》（非官立学校适用，

                                                 

注4 ： 详见上文 (二 )申请条件第 4 点；如有需要，本局将以递交电子申请书的日  

期作准。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uploads/page/programme/777/UOM_Revise_Form.pdf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uploads/page/programme/777/UOMReport2023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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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可 于 教 育 局 网 页 下 载 ） ， 或 教 育 局 内 部 通 函 第 3/2019 号  

《 Quotation Procedures for Procurement of Services and Revenue 

Contracts》或通函其后的更新版本（官立学校适用，只有英文版本）。

承办机构必须为合法持牌的旅行社，随团领队亦应持有由香港旅游业

议会发出的有效领队证。承办机构亦须就交流活动为参加者购买合适

的团体综合旅游保险，并须就所有因交流活动而引致的索偿、要求及

法律责任，承担有关责任。参加者如认为需加强保障，可自行购买额

外的个人综合旅游保险（例如：保障因病不适宜外游所引致的损失），

惟有关个人的综合旅游保险不包括在资助项目内。  

7.  教育局各项津贴均清楚列明使用范围，若有关活动因任何原因取消或

未能举行而引致的支出原则上不应以公帑支付。学校拟订服务合约

时，应订明活动改期或取消及应对突发情况而引致额外费用等事项的

相关条款，并应审慎考虑缴付订金或服务费余款予承办机构的安排。

学校如决定取消／延后相关学习活动，应先仔细审视相关合约，并按

合约条款尽力与承办机构沟通协调，商讨可行安排，如改期举行或安

排退款等。就承办机构因取消／延后学习活动而收取的费用，学校应

要求承办机构提供有关费用分项和相关证明文件，并参考有关文件与

承办机构达成合理的协议，而有关费用不应多于合约条款所订明的费

用；学校亦应保存相关证明文件。  

8.  因应交流活动而出版的刊物及影音制作，不得侵犯他人版权或知识产

权，并且不可作贩卖用途。  

9.  学校须于所有活动完成后一个月内提交「活动报告」（下载 ）予教育

局审核。学校请勿自制或修改「活动报告」的格式。学校不用提交单

据副本予教育局查核，然而学校必须根据《使用拨款守则及活动安排

须知》（ 2023 年 6 月更新版本）（学校可从「薪火相传」国民教育活

动系列平台 网站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 )下载参阅）及本计划

相关通函妥善运用拨款，并把有关财政记录及单据等文件，存盘备查。 

10.  教育局或会委派代表出席学校有关活动或进行学校探访，以了解计划

的推行情况及成效；并于活动完结后，或会邀请个别参与资助计划的

学校作出回馈，以助监察及完善资助计划。  

11.  学校完成计划后，宜安排经验分享活动以总结学生的学习经历，例如：

举办学生汇报会、作品展，或在学校网页展示有关学习成果等。  

12.  教育局亦鼓励学校提交有关活动的资料，供本局上载至「薪火相传」

国 民教育 活动系 列平 台 网站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 /)，以供

其他学校参考。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uploads/page/programme/777/UOMReport2023SC.pdf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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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  

 

1.   你在本表格提供的个人资料，会供教育局用于以下一项或多项用途：  

 

(a)  处理、核实及查证就初 中及高小学生交流活动资助计划 ──「赤子

情  中国心」 的申请；  

( b )  就上文 (a)项所述申请的处理、核实及查证，将个人资料与政府相关政

策局／部门 数据库进行核对；   

( c )  将个人资料与教育局数据库进行核对，以核实／更新教育局的记

录；  

( d )  培训及发展，包括发出计划／活动邀请、处理发还课程费用申请 、 

评审提名、奖项和奖学金，以及监察达标进度；  

( e )  处理及审核拨款／补助／津贴申请、发放拨款／补助／津贴，以

及审计；   

( f )  编制统计资料、研究及政府刊物；以及  

( g )  执行规则及规例［包括《教育条例 》（香港法例第 27 9章）及其附

属法例（例如《教育规例 》、《补助学校公积金规则 》、《津贴学校

公积金规则 》）和《资助则例 》］。  

 

2 .  你 必 须 按 本 表 格 的 要 求 及 于 本 局 处 理 本 表 格 的 过 程 中 提 供 个 人 资

料。假如你没有提供该等个人资料，本局可能无法办理或继续处理

申请。    

 

可获转移数据者  

 

3 .  你提供的个人资料会供教育局人员取阅。除此之外，本局亦可能会

向下列各方或在下述情况转移或披露该等个人资料：  

 

( a )  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门，以用于上文第 1段所述的用途；   

( b )  与本表格相关的学校，以用于上文第 1段所述的用途；  

( c )  你曾就披露个人资料给予订明同意；以及  

( d )  根据适用于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权或规定披露个人资料。  

 

查阅个人资料  

 

4 .  你 有 权 要 求 查 阅 及 更 正 教 育 局 所 持 有 关 于 你 的 个 人 资 料 。 如 需 查

阅或更正个人资料，请以书面向以下人士提出：湾仔胡忠大厦 9楼

9 3 4室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组行政主任（学生内地交流计划）或电邮

至 ex os m ep @ ed b . gov.h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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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学生交流活动资助计划  

2023/24 学年申请安排  

简介会  

 

（一）  详情  

课程编号  ：  QA0020230087 

日期  ：  2023 年 7 月 5 日（星期三）  

时间  ：  下午 3:30 至 4:30 

地点／模式  ：  场次 AA  ：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  

  场次 AB-AC ：网上实时直播  

对象  ：  校长、副校长及教师  

截止报名日期  ：  2023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  

备注  ：  1.  简介会以先到先得形式办理，额满即止。  

2.  成功取录者将于简介会举行前三个工作天获电邮通

知。  

3.  取录电邮将附有登入详情及有关信息，因此请参加者

确保填写的电邮地址正确。（场次 AB-AC 适用）  

4.  如有查询，请与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组杨思敏女士（电

话：2892 6430）或赵之扬先生（电话：2892 5730）联

络。  

 

（二）  报名方法  

可透过教育局培训行事历 (https://tcs.edb.gov.hk)报名，课程编号

为 QA0020230087。   

 

 

 

（三）  程序表  

时间（下午）  内容  

3:30 - 3:40 签到  

3:40 - 4:15 
高中学生交流活动资助计划及初中及高小学生交流

活动资助计划──「赤子情  中国心」的申请安排  

4:15 - 4:30 问与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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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助额计算举隅  

例一：申请书只为一个香港行程申请资助，资助额计算举例如下：  

（ I）  申请资助额  

香港活动适用  

行程  每名参加者

资助额 注 ２  

(a)  

师生人数  

(b) 

天数  

(c) 

每学年  

最高  

资助额  

总申请  

资助额  

(a)   (b)   

(c) 

一  $36 学生 (30) +教师 (2) = 32 人  1 

$10,000

（每校）  

$1,152 

二  
（如有）  

 

 
学生 (   ) + 教师 (    )  

 = (    )人  

  

总额  学生 (  30 ) 人    教师 (  2  )人  总申请资助额︰  $1,152 

注 2： 以每天计算，每名参加者的资助额是活动每天人均开支的 50%，以整数算，上限为每人每天港

币 40 元。活动前、后的餐膳费用不包括在资助项目内。

预算活动每天开支为$71，资

助额是开支预算的 50%  ，以

整数算，即$36 （上限$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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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于同一份申请书内，为三个行程申请资助。行程一往广东省，行程

二往澳门、珠海和桂林，行程三往澳门。收支预算举例如下：  

（ I）  申请资助额  

内地活动适用  

行程  
参访

地区  

基本资助额  较高资助额  

总申请

资助额  

 

(d) + (g)  

每名参

加者基

本资助

额 注 ３  

(a)  

学

生

人

数  

(b)  

教

师

人

数  

(c)  

基本  

资助总

额  

(a)    

(b + c)  

= (d)  

每名参

加者较

高资助

额 注 4  

(e)  

学

生

人

数  

(f)  

较高  

资助总额  

 

(e)   (f) 

= (g)  

一  

广东省  

*外／内  
$651 18 2 $13,020 $930 2 $1,860 $14,880 

二  
（如有）  

广东省  

*外／内  
$1,400 45 5 $70,000 $2,000 5 $10,000 $80,000 

 

 

三  

澳门  $700 27 3 $21,000 $1,000 3 $3,000 $24,000 

总额  
 

90 10  10  $118,880  

注 3： 每名参加者的基本资助额是活动人均开支的 70%，以整数算，广东省内行程上

限为港币 700 元，广东省外行程上限为港币 1,400 元。若行程包括广东省内和

省外的地区，则以较远者计算，即以广东省外资助额计算。 

注 4： 每名参加者的较高资助额是活动人均开支的 100%，以整数算，广东省内行程上

限为港币 1,000 元，广东省外行程上限为港币 2,000 元。若行程包括广东省内

和省外的地区，则以较远者计算，即以广东省外资助额计算。 

 

人均开支预算为$930，资助额是

人均开支预算的 70%，即$651。

广东省内行程资助额上限$700。 

 

人均开支预算的 100%，即$930 

资助额: 以较远行程计算，即以广东省

外资助计算。 

人均开支预算为$3,000，资助额是人均

开支预算的 70%，即$2,100。广东省外

行程资助额上限$1,400。 

上限$2,000 

由于此行程只参访澳门特别行政

区，并非本计划资助的范围──

香港或内地交流活动，故此未能

获得资助。 


